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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7452]（一） 服务需求
一、民政领域的社会工作服务。
（一）服务对象 
最低生活保障人员、特困人员、低保边缘、支出型困难、临时救助等低收入家庭和特殊困难老年人、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留守和困境儿童、重度残疾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等特殊群体，以及其他需要提供社会工作服务的民政服务对象。
（二）服务内容
1、民政领域政策宣传、咨询服务
对全县村居进行全覆盖，对社会救助对象进行口头宣教、发放资料。在每个村委(居)宣传栏、公示栏等居民聚集地张贴 1M*2M的不干胶铜版纸宣传海报。举行一次政策集中宣传活动，预计发放宣传资料10000份。
2、民政领域服务对象入户调查及需求收集
入户调查：负责新申请低保、特困人员以及临时救助对象家庭经济状况调查工作。深入到申请低保、特困人员以及临时救助对象家里，核实家庭收入情况和吃穿住用等实际生活情况。积极落实主动发现机制，协助做好新增社会救助对象排查、上报及信息收集工作，帮助申请对象了解需递交的申请材料和申请程序。
需求收集：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直接面向群众，进行点对点、面对面服务。主动收集困难群众需求，完善困难群众和特殊群体个人档案。通过协助民政部门开展调查评估、建档访视、需求调研等进行科学评估分析需求，根据困难群众需求统筹设计、承接和实施服务项目。
预计每年入户调查需求建立档案对象约500户。
3、民政领域社工服务提供
针对特殊困难人员，如低保家庭中的重病重残人员，困境儿童，困难、独居、残疾等留守老年人群体，给予有针对性的人文关怀、精神慰 藉、心理疏导、社会融入、资源链接、能力提升等专业社工服务。运用社区工作、小组工作、个案工作三大工作方法，进一步帮助困难群众走出生活困境。每年完成社区活动100场；小组活动18个；个案 18个，可根据实际需求情况进行调整。	
4、心理关爱与精神慰藉
针对城镇解困脱困，重病重残、低保群众，在节日进行关爱与慰问。心理疏导与干预：个案心理咨询、情绪疏导、危机干预、家庭关系调解；精神慰藉与陪伴：聊天谈心、节日慰问、生日关怀、陪伴散步、情感支持；社区融入活动：组织集体活动、兴趣小组、邻里活动，减少孤独感。
5、城镇解困脱困家庭重病重残对象及重度失能残疾人探访关爱服务
针对城镇解困脱困重病重残对象及重度失能残疾人，在每月一次“一问二看三查”探访关爱服务的基础上，详细摸排了解其健康状况、安全问题、精神状况等情况，关注其生活变化情况以及救助需求，并及时进行风险干预，反馈相关部门，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救助”。(探访关爱预计100人)		
6、民政领域品牌服务活动
打造社会救助服务品牌，定期开展社会救助实践品牌服务，重点针对低保户、特困户、孤老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特殊类型群体。全年开展5场走访慰问或社区服务活动。
7、民政领域智慧化创新服务	
打造民政服务综合数据管理平台。以互联信息化、大数据智能技术为支撑，搭建数字化民政服务综合数据管理平台。（为期两年）	
8、其他社工工作服务
根据政策需求和实际工作需要开展以下其他服务：为老养老领域的社会工作服务 (每年开展留守老人、空巢老人、特困老人等困难老人巡访不少于10户)；儿童妇女关爱保护领域的社会工作服务 (每年开展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留守妇女等对象家庭随访和对象核查工作不少于10户)；社区治理领域的社会工作服务 (每年开展社区活动不少于2场)；社会事务领域的社会工作服务(每年开展移风易俗活动不少于10场。)；社会工作与社工人才队伍建设(每年在微信公众号发布宣传稿或宣传视频不少于10次)；甲方及有关部门交办的其他临时性工作。
（三）服务标准
服务标准：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主管部门相关文件标准要求，部分行业标准参考如下(如合同实施过程中有新的标准实施，则按最新标准执行):
(1)《社会工作方法个案工作》 (MZ/T 094-2017)
(2)《社会工作方法小组工作》 (MZ/T 095-2017)
(3)《社区社会工作服务指南》 (MZ/T 071-2016)
(4)《儿童社会工作服务指南》 (MZ/T 058-2014)
(5)《老年社会工作服务指南》 (MZ/T 064-2016)
(6)《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指南》 (GB/136967-2018)
(7)《社会工作督导指南》 (MZ/T 166-2021)
(8)《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绩效评估指南》 (MZ/T 059-2014)
(9)《养老机构社会工作服务规范》 (MZ/T 169-2021)
(10)《儿童福利机构社会工作服务规范》 (MZ/T 167-2021)
(11)《志愿服务基本术语》 (MZ/T 148-2020)
（四）服务要求
（1）安排23名专业工作人员在奉新县自辖范围驻点服务，协助开展社会工作服务站社会救助等专业服务。
（2）驻点工作人员原则上要求大专或以上学历，年龄45周岁以下，持有社会工作师证人员、应届优秀毕业生优先，工作人员必需具备与岗位要求相适应的业务素质和工作技能，须能熟练掌握办公软件，能独立撰写文稿，能独立组织和策划社工服务和活动。要有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和工作责任心。能接受法定工作时间之外因工作需要安排的值班、加班、出差或开展社工服务活动。所招聘的工作人员身体健康，无重大疾病史和传染病史，无残疾及其它生理缺陷。
（3）成交供应商应在采购人指导和监督下，公开、公正、公平组织开展招聘工作，工作人员应遵守工作制度及相关规定，如不能胜任本项工作或因其他原因而不能坚持的须及时更换。
（4）民政局聘请第三方机构对项目进行中期评估和末期评估，评估费用按照中标总价的3%预算，由中标单位承担。
（五）考核评估
成交供应商根据服务协议和服务清单，派遣社工驻站，组织开展专业服务，完善财务管理、人员管理、档案管理等相关制度，依法依规进行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定期向民政局报告项目实施情况（含但不仅限于：月度计划、月底简报、中总结报告、末期总结报告），并接受民政、财政、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县民政局定期组织对“奉新县2026年乡镇民政服务站购买服务项目”成交供应商的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评估。
二、监督考核机制
（一）考核原则
1.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2.量化考核、注重成效、奖励与惩处相结合的原则；
3.严格标准、实事求是的原则。
（二）考核内容
对成交服务商的社会救助服务效果等进行全方位的考核。
（三）考核模式
考核工作由县民政局聘请第三方机构对项目进行中期评估考核和末期评估考核，评估费用按照中标总价的3%预算，由中标单位承担。
中期考核：中期考核一次。
末期考核：末期考核一次。
（四）考核评级及结果应用
1.考核评分组成表
	序号
	项目
	得分

	1
	社会救助服务综合考核
	30分

	2
	项目承接机构考核
	30分

	3
	民政服务站考核
	40分

	合计
	100分



中期考核、末期考核得分按照本项目考核办法计算。
优秀：考核评分在 90分（含90分）以上；
良好：考核评分在 90分以下，80分（含80分）以上；
及格：考核评分在 80分以下，70分（含70分）以上；
较差：考核评分在 70分以下；
打分方法：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及格、较差四个等级。
1.考核综合得分为优秀的全额拨付当期经费；
2.考核综合得分为良好的，在85-89分之间，扣20000元，在80-84分之间，扣40000万；
3.考核综合得分为及格的，扣60000元
4.考核综合得分为较差的，扣80000元。


表一、社会救助服务综合考核评价表（30分）
表二、项目承接机构考核评价表（30分）
表三、民政服务站考核评价表（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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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一、社会救助服务综合考核评价表（30分）      评价人：             日期：
	考核类别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考核标准
	得分：

	基层社会
救助经办
能力服务
(15分)
	社会救助对象入户调查及
需求收集
(7分)
	(1)入户调查：负责新申请低保、特困人员以及临时救助对象家庭经济状况调查工作。深入到申请低保、特困人员以及临时救助对象家里，核实家庭收入情况和吃穿住用等实际生活情况。
(2)积极落实主动发现机制，协助做好新增社会救助对象排查、上报及信息收集工作，帮助申请对象了解需递交的申请材料和申请程序。
(3)需求收集：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直接面 向群众，进行点对点、面对面服务。主动收集困难群众需求，完善困难群众和特殊群体个人档案。
(4)通过协助民政部门开展调查评估、建档访视、需求调研等进行科学评估分析需求，根据困难群众需求统筹设计、承接和实施服务项目。
(5)预计每年入户调查需求建立档案对象约500户。
	新增调查对象跟进及时；相关资料收集完整，评估结果及时准确；
每出现一处不符合的扣0.1分。
	

	
	社会救助服务对象数据服务
(5分)
	(1)协助民政部门完成社会救助对象年审、半年审核对服务，完成“数字民政”系统的数据录入、基本信息清洗、核对系统审核等服务工作。
(2)社会救助服务对象约1.5万人，根据对象数量动态变化情况，按照实际人数提供数据录入台账。
	协助民政部门完成社会救助对象年审、半年审核对服务，完成"数字民政"系统的数据录入、基本信息清洗、核对系统审核等服务工作。
未完成不得分。特殊情况除外。
	

	
	民政领域社工服务务专业培训
(3分)
	(1)对选聘完成以上服务的驻点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培训形式可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重点培训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民政政策制度，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以及社会工作实务。
(2)驻点人员每年接受培训时间不得少于60学时。
	检查该期开展培训活动签到表、活动照片等佐证材料，确定活动完成率和参与率。
每缺少1场活动佐证材料扣1分。
	

	“物质+服务”社会救助购买服务
（12分）
	民政政策宣传
咨询服务
(5分）
	(1)对全县村居进行全覆盖，对社会救助对象进行口头宣教、发放资料。
(2)在每个村委(居)宣传栏、公示栏等居民聚集地张贴。
(3)1M*2M的不干胶铜版纸宣传海报。举行一次政策集中宣传活动，预计发放宣传资料10000份。
	  检查不低于二分之一数量的村委(居)宣传栏、公示栏等居民聚集地张贴宣传海报情况。
每少一处扣0.3分（若能提供佐证材料则不扣分）
	

	
	解困、脱困家庭重病、重残对象及重度失能残疾人探访关爱服务
(4分)
	(1)针对城镇解困脱困重病重残对象及重度失能残疾人，在每月一次“一问二看三查”探访关爱服务。
(2)详细摸排了解其健康状况、安全问题、精神状况等情况，关注其生活变化情况以及救助需求，并及时进行风险干预，反馈相关部门，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救助”。
(探访关爱预计100人)
	服务对象入户及时。
服务次数符合要求。
每出现一例入户不及时或服务次数不符合要求的，扣0.1分。
	

	
	民政领域品牌服务活动
(3分)
	(1)打造民政领域服务品牌，定期开展社会救 助实践品牌服务，重点针对低保户、特困户、孤老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特殊 类型群体。
(2)全年开展5场走访慰问或社区服务活动。
	检查该期所开展活动签到表、活动动照片等佐证材料，确定活动完成率。
每缺1场活动佐证材料扣0.5分。
随机抽取不低于2%的服务对象。
抽查服务对象的满意度，满意度人数需达到90%以上，每低于一个百分点，扣0.5分。
	

	社会救助
智慧化
创新服务
(3分)
	打造民政服务综合数据管理平台
(3分)
	以互联信息化、大数据智能技术为支撑，搭建数字化民政服务综合数据管理平台。
	以互联信息化、大数据智能技术为支撑，搭建数字化社会救助综合数据管理平台。
未完成不得分。特殊情况除外。
	



              表二、项目承接机构考核评价表（30分）      评价人：             日期：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及评价标准
	得分：

	财务管理
(5分)
	财务制度
(0.5分）
	制定内部财务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会计核算办法和规则、财务 会计人员岗位职责、现金和银行存款管理、项目(业务活动)收支管理办法、费用支出标准和审批、实物资产(包括固定资产、存货等)管理、投资(实体、刊物)管理、预算管理、票据管理、财务报告编制与财务分析、会计档案管理。
按照业务活动费(主要包括：人员劳务成本、志愿者补贴、督导费用、项目活动经费等)、管理费、税费和其他费用等四类费用进行预算编报。
(1)制定了民政服务站的财务管理制度，内容完整，且证明材料完整。（0.5分)
(2)财务制度不完整或简略，或证明材料不完整。(0.2分）
(3)不符合上述情况。(0分)
	

	
	
财务制度执行
(0.5分)
	(1)严格执行各项内部管理制度。（0.5分)
(2)较好执行各项内部管理制度。（0.4分)
(3)各项内部管理制度执行一般。（0.3分)
(4)各项内部管理制度执行较差。(0分)
	

	
	票据使用管理
(1分)
	项目需严格做好各类票据的使用，确保票据规范。 
(发现一处不规范，扣除0.2分，扣完1分即止)
	

	
	财务与项目
匹配度
(1分)
	财务资料与实务资料是否能相互佐证：(发现一处不匹配，扣除0.2分，扣完1分即止)
(1)财务报销与项目文书资料的匹配度(包括活动预算等)
(2)资金使用进度与项目执行进度的匹配度
	

	
	独立核算
(1分)
	对民政服务站项目经费进行独立核算，且核算及时、无错误。
(1)经费独立核算，且全部核算及时、无错误。（1分)
(2)经费独立核算，且大部分核算及时、无错误。（0.8分)
(3)不符合上述情况。(0分)
	

	
	专款专用
 (1分)
	对民政服务站项目资金专款专用，项目资金的使用支出程序符合现行规定。
(1)符合上述情况。（1分)
(2)不符合上述情况。（0分)
出现资金违规使用(如挤占、截留、挪用专项资金等情况), 直接扣除财务管理指标分，并上报主管部门。
	

	工作管理
(7分)
	
月度简报
上报
(1分)
	按时向上级民政部门上报月度工作简报，要求有文字、图片、数据等内容。
(1)按要求的每月上传截止时间前上传符合要求的月度工作简报。（1分)
(2)能够每月上传但未在要求的时间内上传。（0.8分)
(3)不符合上述情况。(0分)
	

	
	中期总结报告
上报
(1分)
	及时向上级民政部门上报机构承接的民政服务站的中期总结报告。
(1)及时上传了中期总结报告。（1分)
(2)不符合上述情况。(0分)
	

	
	末期总结报告
上报
(1分)
	及时向上级民政部门上报机构承接的民政服务站的末期总结报告。
(1)及时上传了末期总结报告。（1分)
(2)不符合上述情况。(0分)
	

	
	人员管理制度
(1分)
	制定清晰的民政服务站人员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按照制度保留痕迹材料。
(1)有制度，并严格遵照执行，痕迹材料完整。（1分)
(2)有制度，部分遵照执行，痕迹材料较完整。（0.8分)
(3)不符合上述情况。(0分)
	

	
	志愿者管理制度
(1分)
	针对民政服务站实际情况，制定志愿者服务管理制度，有明确的管理细则。
(1)有制度，内容完整，具备可行性。（1分)
(2)有制度，内容简略，缺乏可行性。（0.5分)
(3)不符合上述情况。(0分)
	

	
	服务场所管理
制度
(1分)
	针对民政服务站实际情况，制定服务场所管理制度，有明确的管理细则。
(1)有制度，内容完整，具备可行性。（1分)
(2)有制度，内容简略，缺乏可行性。（0.5分)
(3)不符合上述情况。(0分)
	

	
	文书档案管理
制度
(1分)
	制定档案管理制度、档案保密制度。
(1)有制度，内容完整，具备可行性。（1分)
(2)有制度，内容简略，缺乏可行性。（0.5分)
(3)不符合上述情况。(0分)
	

	人员管理
(7分)
	民政服务站点
人员配备
(1分)
	配备驻站社工年龄在45岁以下(2022年入职的社工1977年12月31号以后出生；2023年入职的社工1978年12月31号以后出生；2024年入职的社工1979年12月31号以后出生),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且具有社会工作专业资质或为本县市区户籍。
(1)符合上述情况。（1分)      (2)部分符合上述情况。（0.5分)       (3)不符合上述情况。(0分)
	

	
	社工专业资质
(1分)
	根据民政服务站社工专业资质情况按比例计分，专业资质包括持社工证(含初级、中级、高级社工师证)或社工专业毕业(含社会工作专业专科、本科、研究生)。
(1)专业资质社工占比达50%以上。（1分)           (2)专业资质社工占比在50%以上，20%以下。（0.5分)
(3)专业资质社工占比在20%以下。(0分)
	

	
	工作连续性
(1分)
	民政服务站社工离职情况后，1个月内能够补充人员，保证该民政服务站所开展的服务未出现间断的情况。
(1)符合上述情况。（1分)                      (2)不符合上述情况。(0分)
	

	
	组织架构
(1分)
	设置民政服务站组织架构，明确民政服务站内部分工及职责。
(1)有清晰的组织架构，且明确的内部分工及职责。（1分)         (2)不符合上述情况。(0分)
	

	
	薪资福利
(1分)
	运营方与驻站社工签订劳动合同，并按月发放薪资并及时购买社会保险。
(1)符合上述情况。（1分)                        (2)不符合上述情况。(0分)
	

	
	档案管理
(1分)
	民政服务站严格按照档案管理制度进行档案管理。档案完整、分类存档、排列有序、便于查找，且服务记录全面、真实地记录其服务运作、服务活动并完整 保存。
(1)严格遵照执行，且服务记录完整。（1分)        (2)部分服务记录完整。（0.5分)
(3)不符合上述情况。(0分)
	

	
	服务动态发布
(1分)
	及时发布服务动态至省市县民政部门官网、官微或江西社会工作网微信公众号或官网、官微或其他媒体。
(1)符合上述情况。（1分)                        (2)不符合上述情况。(0分)
	

	













综合支持
(9分)
	省市级业务
培训
(1分)
	安排民政服务站人员按时参加各级民政部门安排的民政服务站业务培训。
(1)按时参加，学员归来后提交培训心得。（1分)   
(2)按时参加，但在学员归来后未提交培训心得。（0.5分)
(3)未按时参加。(0分)
	

	
	机构内部
培训支持
(1分)
	除参与民政系统业务培训外，机构内部制定培训计划，定期为驻站社工开展能力建设培训并支持社工外出参与其他社会工作相关专业培训。
(1)机构有内部培训计划，且较好的组织实施，人均已培训时长每年60小时以上。（1分)
(2)机构有内部培训计划，但组织实施情况一般。（0.5分)
(3)不符合上述情况。(0分)
	

	
	机构内部督导
支持
(2分)
	除参与上级业务督导外，机构内部制定督导计划，并配备内部督导进行服务过程的指导和情感支持。
(1)机构有内部督导计划，且较好的组织实施，人均已督导时长每年24小时以上。（2分)
(2)机构有内部督导计划，但组织实施情况一般。（1分)
(3)不符合上述情况。(0分)
	

	
	专业服务项目
设计
(1分)
	组织民政服务站或支持民政服务站设计符合当地实际，服务设计的内容与服务目标匹配、具有社会工作专业性的项目，并将项目落地实施。
(1)符合上述情况。（1分)
(2)仅设计符合当地实际、具有社会工作专业性项目，且项目设计具有可执行性。（0.8分)
(3)不符合上述情况。(0分)
	

	
	需求调研
(2分)
	机构支持民政服务站点结合地区实际，运用科学的定量或定性研究方法开展民 政服务站的服务需求调研，并撰写需求分析报告。
(1)需求调研深入，且有具体可行的分析报告。（2分)
(2)开展需求调研，出具了分析报告，但是报告内容简略，或缺乏可行性。(0分)
	

	
	服务计划
(2分)
	机构支持制定民政服务站年度工作计划，有序开展服务，及时对服务情况进行科学调整。
(1)能够按服务计划开展服务，并根据实际对服务情况进行科学调整。（2分)
(2)能够参照服务计划开展服务，但未能对服务情况进行科学调整。（1分)
(3)不符合上述情况。(0分)
	

	社会相关方
评价
(2分)
	社工评价
(1分)
	采用随机抽样方式抽取在职或离职社工进行电访，了解其对承接机构(薪资待遇、考勤休假、考核激励、专业支持等)的综合评价，以及对工作岗位的满意度。
(1)对承接机构评价高，对工作岗位满意。（1分)
(2)对承接机构评价一般，对工作岗位基本满意。（0.8分)
(3)对承接机构评价低，对工作岗位不满意。(0分)
	

	
	乡镇评价
(1分)
	采用抽样调查方式，通过对乡镇(场/办/管委会)的电话调查，了解其对机构整体项目管理等方面(内容、形式、安排、社工专业能力支持等)的满意度，以及对服务效果等方面综合评价。
(1)对机构管理评价高，对管理效果满意。（1分)
(2)对机构管理评价一般，对管理效果基本满意。（0.8分)
(3)对机构管理评价低。(0分)
	



表三、民政服务站考核评价表（40分） 站点：          评价人：        日期：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及评价标准
	得分：

	日常民政
工作
(8分)
	民政工作
了解程度
(1分)
	驻点社工了解本乡镇(场/办/管委会)民政服务对象基本情况，熟悉基层民政业务内容和办事流程。
(1)非常了解本乡镇(场/办/管委会)民政服务对象基本情况，熟练掌握基层民政业务内容和办事流程。（1分)
(2)部分了解本乡镇(场/办/管委会)民政服务对象基本情况，基本掌握基层民政业务内容和办事流程。（0.5分)
(3)不符合上述情况。(0分)
	

	
	录入与上报
(2分)
	驻点社工协助完成民政业务各线上服务系统的数据录入，清楚各业务领域民政服务对象基本情况。
(1)符合上述情况。（2分)      (2)不符合上述情况。(0分)
	

	
	入户走访
(2分)
	驻点社工定期入户走访民政服务对象，掌握本乡镇(场/办/管委会)重点、特困民政服务对象基本情况。
(1)符合上述情况。（2分)      (2)不符合上述情况。(0分)
	

	
	咨询与宣传
(1分)
	驻点社工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线上信息推送、面对面咨询等多种方式，宣传各类民政救助和服务政策。
(1)符合上述情况。（1分)      (2)不符合上述情况。(0分)
	

	
	个案救助
(2分)
	驻点社工协助民政服务对象申请各类救助、补助和服务项目，为其提供个案救助服务。
(1)符合上述情况。（2分)      (2)不符合上述情况。(0分)
	

	
项目执行
(15分)
	服务执行情况
(3分)
	站点实际执行服务内容与原计划书各项服务内容(或变更计划约定的服务内容)相符。
(1)符合上述情况。（3分)      (2)部分符合上述情况。（1.5分)       (3)不符合上述情况。(0分)
	

	
	服务进度
执行情况
(3分)
	站点社工能够按照项目方案或年度工作计划进度执行，并做好服务记录与管理工作。(统计社会工作专业个案、小组、社区等工作方法开展服务情况数量。)
(1)符合上述情况。（3分)      (2)部分符合上述情况。（1.5分)       (3)不符合上述情况。(0分)
	

	
	服务合规性
(2分)
	开展服务内容符合本操作规程或民政服务站运营合同中对服务内容的相关规定。
(1)符合上述情况。（2分)      (2)有部分服务内容偏离相关规定。(0分)
	

	
	
服务专业性
(3分)
	社工在开展社会工作服务时能够体现社工价值观，运用社会工作技巧。
(1)开展服务时熟练运用社会工作价值观及技巧，并体现在服务记录里。（3分)
(2)开展服务时使用社会工作价值观或技巧，并体现在服务记录里。（2.5分)
(3)不符合上述情况。(0分)
	

	
	服务真实性
(2分)
	服务记录、服务对象资料和培训记录等资料真实、有效。
(1)符合上述情况。（2分)        (2)不符合上述情况。(0分)
	

	
	志愿者使用
(2分)
	以所在民政服务站名义组织、动员所在乡镇(场/办/管委会)志愿服务队活动开展或参
与民政服务站服务活动，并及时在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上录入相关志愿服务信息。
(1)在开展服务时志愿者参与程度明显，并能在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上查询到相关志愿服务记录。（2分)
(2)在开展服务时志愿者参与程度一般，并能在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上查询到相关志愿服务记录。（1.5分)
(3)志愿者未参与服务，或在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上无信息记录。(0分)
	

	产出成效
(10分)
	服务指标
达成情况
(5分)
	达成合同规定或年度工作计划中各项服务内容、指标的情况。
(1)能够很好地实现服务计划中的既定指标，达成率在90%及以上。(4-5分)
(2)服务指标完成率一般，达成率在70%—90%(含70%)(2-4分)
(3)服务指标完成率低，达成率在50-70%。(1-2分)
(4)服务指标完成率低于50%。(最低0分)
	

	
	服务对象评价
(2分)
	采用抽样调查方式，了解服务对象对民政服务站服务(内容、形式、安排、社工服务态度、专业能力等)的满意度，以及对服务效果等方面的评价。
(1)对服务效果满意。（2分)                            (2)对服务效果基本满意。（1.5分)
(3)评价低，甚至对该机构的服务进行投诉。(0分)
	

	
	志愿者评价
(1分)
	采用抽样调查方式，了解志愿者对民政服务站服务(内容、形式、安排、社工服务态度、专业能力等)的满意度，以及对服务效果等方面的综合评价。
(1)对工作效果满意。（1分)                            (2)对工作效果基本满意。（0.5分)
(3)评价低，甚至对该机构的工作进行投诉。(0分)
	

	
	乡镇评价
(2分)
	采用抽样调查方式，了解乡镇(场/办/管委会)对民政服务站服务(内容、形式、安排、社工的服务态度、专业能力等)的满意度，以及对服务效果等方面的综合评价。
(1)对工作及服务效果满意。（2分)                      (2)对工作及服务效果基本满意。（1分)
(3)评价低，甚至对该机构的服务进行投诉。(0分)
	

	其他
(7分)
	特色工作
(6分)
	项目承接机构或民政服务站主动作为，发展特色工作，获得较大社会影响，对于推动民政服务站发展具备宣传价值的，予以加分。具体加分标准如下(同一项特色工作或多级表彰的以最高标准加分，不重复加分)：
(1)特色工作获省部级表彰奖励或在部级会议上典型发言的，加5分。
(2)获表彰奖励或在全省会议上典型发言的，省级加3分、市级加1分。【(1)和(2)最高得5分。】
(3)特色工作获国家级权威媒体报道的加1分,省级每项加0.2分、市级每项加0.1分（最高1分）。
	

	
	领导重视
(1分)
	当地党委政府、民政局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指导、调研民政服务站工作,并解决实际困难或产生明显效果。（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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